
涓�枃瀵兼姤缃� - 涓�浗鏃ユ湰鏂伴椈鏃朵簨 - 
鍦ㄦ棩鍗庝汉绀惧尯浜ゆ祦
游客滞留日本不归 判罚旅行社10万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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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团旅行社被判支付10万元担保金

　　核心提示：游客通过旅行社办理办理出境旅游业务，借此留在国外，滞留不归。在旅游行业中的

术语是：“跳机”。旅行社不小心遇到了这样的游客可倒霉了，因为这将有可能承担损失高额担保金

的风险。近日，南昌市东湖区法院一审判决，由于游客滞留日本不回国，组团社江西省康辉国际旅行

社有限责任公司被判支付给办理签证手续的新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0万元担保金。

　　游客出国后滞留不归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7年1月，江西游客毕某向江西省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象山南路门

市部办理出境旅游业务，象山南路门市部则与国旅集团新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联系，并约定由新

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为毕某提供赴日旅游服务，团费5300元。同年1月18日，象山南路门市部

将5300元团费电汇给原告，并向新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出具保证函一份，保证函称：“兹有我公

司日本旅行客人1人，委托国旅集团新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办理日本团体旅游签证赴日旅游。贵公

司亦可再委托。我公司担保此1位客人按行程中规定的日期及航班随团进出日本国。如果有任何客人在

日本发生如下任何情况：1、擅自离团，2、擅自推迟日期及航班回国，3、滞留不归，4、未跟团同进

同出。我公司将会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发生后三日内将下述列表中所列客人的具体担保金额见客人名

单中所列支付给国旅集团新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保证函中明确表明毕某的担保金为10万元，同

时约定，出团日期为2007年1月20日，出团航班是CA157 (1700/2100)，回国日期为2007年1月25日，回

国航班是CA164(0900/1030)。”

　　2007年1月20日，毕某随旅行团赴日，同月21日，毕某擅自离团滞留日本，新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当即向当地警察局报案。1月25日，毕某仍未出现，且未随团按期回国，而事后，康辉国际旅行社

有限责任公司拒不支付10万元的担保金。新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认为，毕某的行为给他们造成了

声誉上的影响和重大经济损失，于2007年4月1 2日向南昌市东湖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江西省康

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向他们支付担保金10万元及律师费、差旅费、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法院判决组团社承担责任

　　而江西省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则认为，象山南路门市部以被告名义向原告出具保证函、

原告予以接受而在双方及第三方游客毕永秀之间形成担保及旅游服务合同关系，以致造成损失，象山

南路门市部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原告作为专业旅行社，自始至终不依照国家规定征询、取得被告

法人单位的同意，由此造成的损失原告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在审理中，法院认为，象山南路门市部作为被告江西省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分支

机构，其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依照法律规定被告江西省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应对象山南路

门市部的经营活动承担责任。被告委托原告为毕某提供出境旅游服务，其与原告已形成委托关系，被

告辩称原告与毕某系旅游服务合同关系，象山南路门市部只是以被告名义对毕某履行合同向原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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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属于担保合同，且担保合同未经被告的确认而未生效。

　　经查，原告接受了保证函，视为原、被告双方对被告在委托合同中应承担的义务达成一致意见。

毕某滞留日本不归，有原告向日本警方报案材料，归国报告书及旅行团员入境名单表等证据证实，足

以认定，所以，被告应依照约定的义务向原告支付10万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10万元，理由正当，予

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查档费、翻译费、差旅费、担保费异地存取费，因其未向法院缴

纳诉讼费，故本院不予审理。

　　“跳机”者目的多为出国非法打工

　　借旅游名义出国而后滞留不归现象在许多旅行社也是屡屡出现，而旅游业内人士将此称为“跳飞

机”。

　　旅游行业一资深人士告诉记者，“跳飞机”指的是那些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的偷渡到国外去发展的

情况。他们对此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马来西亚就有许多华人由于在该国面临经济问题，或与寻求更

好的收入，便出国打工。他们去的地方当然是经济比马来西亚发达，又缺劳工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等

地。问题是这些人并不具备所要去的国家对有关劳工资格等条件的要求，如专业技术等。所以这些人

无法获得要去的国家发出有效的工作证。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凭旅游签证及来回机票前去这些国家，

顺利抵达目的国后去找工作。这种情况下，他们便只能废弃一般只限期一个月的回程机票。行业内包

括当事人本身就戏称这种做法为“跳飞机”，意思是不随飞机回国而径自空降目的国。他们的目的大

多是：到外国非法打工。

　　避免“跳机”组团社把好两道关

　　游客出境后滞留不归对办理出国手续的“中间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表示

，游客的行为会给他们造成了声誉上的影响，以后从签证处办理签证时都会面临很大难度。所以，他

们的通行做法都是，依据国家，向游客收取金额不等的高额担保金。

　　就如何避免游客出境后滞留不归问题，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旅行社应该把好两道

关，一是在办理护照时一定要核实参团者本人、家庭等方面情况；二是在上交到相关国家使领旅行证

的材料一定要真实。比如欧洲的一些国家就需要游客的单位、家人的详细情况以及本人的资产证明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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